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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2021 年度财政总决算报告
2021 年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严格执行 2021 年预算，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力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在此基础上，我区财政改革

发展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决算情况总体较好。

一、2021 年临港开发区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临港开发区全部财政收入完成 102057 万元。其中税收

完成 59738 万元，非税收入 42319 万元。

2021 年临港开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0397 万元，为预算的

110.3%，比 2020 年增长 20.8%，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2817 万元，

（返还性收入 374 万元，一般性转移 2443 万元），上年结余 2128

万元，加上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以及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5033 万

元，加上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2000 万元，总量为 82375 万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446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6.9%，同比

下降 32.3%，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30362 万元，加补充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 4970 万元，支出总计 80027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2348 万元，主要是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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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决算具体情况看，税收收入 28078 万元，为预算的

108%，增长 34.9%；非税收入 42319 万元，为预算的 112%，增长

13%。税收收入中，国内增值税 4449 万元，为预算的 77.4%；企业

所得税 2529 万元，为预算的 90.3%；个人所得税 609 万元，为预

算的 145%，主要是随着经济稳定恢复，企业职工收入增长较快；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66 万元，为预算的 98.3%；房产税完成 5591 万

元，为预算的 133%；印花税完成 1438 万元，为预算的 119.8%；

城镇土地使用税 7092 万元，为预算的 124.4%；契税 3584 万元，

为预算的 143.4%；环保税 372 万元，为预算的 87.5%。

从支出决算具体情况看，临港开发区一般预算支出 44695 万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5.9%，同比下降 32.3%；其中，一般公共服

务支出 73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89.3%，与去年基本持平；公共安

全支出 160 万元，完成预算的 18.8%；科学技术支出 3275 万元，

完成预算的 968.9%；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005 万元，完成预算的

77.5%，主要为辛庄子转型生活费以及我区的疫情防控资金；节能

环保支出 171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8.7%；城乡社区支出 1449 万

元,完成预算的 93.7%；农林水支出 3642 万元,完成预算的

99.8%；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22338 万元，完成预算的

85.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459 万元，完成预算的 76.8%；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3293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4.4%。

2021 年，我区“三公”经费预算安排 178 万元，其中：主要

包括公务用车运行费 86 万元，车辆购置费 20 万元，公务接待费

42 万元，因公出国经费 30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61 万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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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数减少 117 万元，主要是各部门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

约，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支出，以及受客观因素影响，

部分因公出国（境）、外事接待任务未实施，公务用车支出和公

务接待支出减少。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元，同比减少 0；公

务用车购置 12 万元，同比减少 33.3%；公务用车运行费 29.1 万

元，同比减少 62.4%；公务接待费 19.9 元，同比减少 25.5%。

（二）2021 年临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临港开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59427 万元（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50062 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 3432 万

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1285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

4648 万元），上年结余 88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67000 万元，政府

性基金收入总计 126515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 117078 万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

出 42301 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相关支出 4170 万元、其他政

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 67000 万元，专项债务

付息支出 3547 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60 万元。加上调出资金

4717 万元，支出总计 121895 万元。收支相抵后，年终结余 4720

万元。

（三）2021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因临港开发区没有此项收支，因此无此项决算情况。

（四）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1 年开发区共完成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475 万元，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395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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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 万元。

2021 年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0085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24 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10061 万元。

2021 年临港开发区社会保险基金本年收支结余-1610 万元，

滚存结余 11543 万元，没有资金缺口。

二、经批准举借债务情况

2021 年底，我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183000 万元，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183000 万元，其中：一般政府债务限额 2000 万元，专

项债务限额 181000 万元，控制在政府限额以内。当年新增上级债

券资金 69000 万元，其中：新增政府一般债券 2000 万元，新增政

府专项债券 67000 万元。主要是开发区消防站项目 2000 万元，北

京·沧州渤海新区生物医药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第九批）20000

万元，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示范区生产要

素提升工程（第九批）16000 万元，沧州渤海新区临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北京大健康产业基地及配套工程 3500 万元，沧州渤海新区临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基地项目建设 7500 万元，沧州渤海新

区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20000 万

元。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升政策效能，保持对经济稳定恢复的

必要支持力度

2021 年，我区优化和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保持适度支出强

度，在促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上主动作为。



5

（一）有效实施财税政策，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基础。多渠

道筹集资金、保持必要财政支出总量，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 6.7 亿元；加强对区内企业的支持，减税降费既助企纾困又涵

养税源，2021 年累计退税金额为 2.2 亿元，缓解区内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二）加大科技资金投入，助推重点领域发展。2021 年安排

科技支出 3275 万元，继续推进与南开大学-沧州渤海新区绿色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合作，打造开发区科技创新发展新高地。

（三）持续推进生态园区建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加强重

点生态保护修复。

安排节能环保方面项目支出 1096 万元，其中有毒有害气体预

警体系建设项目支出 790 万元，该项目能够将便携式设备、移动

监测车等应用到多种业务场景中，提升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环境监管监察及环境应急能力；危化品平台建设支出 605 万元，

该项目将对危化品车辆进出园区的各个管理环节，实施点对点有

效监管，防范化解潜在风险隐患，助力园区实现安全、规范、有

序高质量发展；

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

2021 年以来，开发区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提高资金效益、增

强财政可持续性，全面加强预算编制、执行、绩效以及债务管

理、财会监督等重点工作，为落实上级重大决策部署提供有力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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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将过紧日子作为预算管理重

要方针，把严把紧预算安排和支出关口，厉行节约办一切。在保

障部门正常履职需要基础上，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从紧核定

“三公”经费预算，推动精简会议、培训等公务活动，降低行政

运行成本。加大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兜牢兜实基层

“三保”底线。

（二）持续加强预算绩效管理。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要求，强化督促指导，压实部门主体责任，全方位、全过程、全

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在预算管理全过程中始终突

出绩效理念，推动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强化绩效目标管理，

制定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在绩效

自评全覆盖基础上，加大自评结果抽查力度，出台第三方机构参

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上线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信用管理

平台，提升评价质量。对绩效评价较低的项目和考核结果较差的

部门，在安排 2022 年预算时按照一定幅度分档压减，同时推动解

决存在的问题，形成评价、反馈、整改、提升的良性循环。

（三）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坚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和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两手抓”。压实地方责任，统筹资

金、资产、资源和各类支持性政策措施稳妥化解存量隐性债务，

逐步降低风险水平。

（四）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意见出台实施，着力在加强重大决策部署财力保障、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加强预算控制约束和风险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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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改革突破。加快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提高预算管理信息

化水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持续做好政府财务报告工作。

2021 年决算情况总体较好，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

研究解决。财政部门高度重视，将采取有力措施整改，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2022 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担当作为，求真务实，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